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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醫務委員會執照醫生協會 

對於<電子健康紀錄互通系統條例草案>的意見 

 

1.  我會同意構建 e-HR 平台及就 e-HR 的構建而立法。 

2.  在診治病人的過程中，病人在 e-HR 中的資料，每個病人的主診醫生都 

應有同等機會獲取，以便更好和更快捷為病人服務。 

3.  有關部門在實現 e-HR 平台的時候應向各持份者提供及時和適切的協

助。 

4.  醫生和病人之間存在互相信任和互相尊重的關係。在病人的診治過程

中，病人應就他/她所知的與病情有關的資料如實向醫生報告。由於隱

瞞病情，導致診療延誤和錯誤，甚至危及醫護人員的健康，破壞醫護關

係和醫患之間的信任，屢見不鮮，實不可取。 

5.  由於病人對病情的隱瞞，導對病人診治的延誤或錯誤，責任應由病人自

己負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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